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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电子）

管理层编制的截至 2026年 5月 13日止的《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

明）进行专项鉴证。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编

制《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是天海电子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保证其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天海电子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发表鉴

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以对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我们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天海电子管理

层编制的专项说明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专项鉴证，实施了包括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核查

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在此基础上依据所取得的资料做出职业判断。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意见

经鉴证，我们认为，天海电子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的编制要求，与实际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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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仅供天海电子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鉴证

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本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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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 

专项说明 

（截至 2026 年 5 月 13 日止）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本公司现将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6〕423 号”文批复，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7,900.00 万股，发行

价格为 27.1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2,148,01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不含税金

额后余额 2,041,650,990.57 元，已于 2026年 5月 13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总额 2,148,010,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各项费用 142,381,768.27 元

（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005,628,231.73 元。该募集资金业经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26年 5月 13日出具了 XYZH/2026GZAA30390《验

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本公司募集资金

拟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资金额 

建设期

（月） 
项目备案文号 

项目环评批

复文号 

1 

连接器技改

扩产建设项

目 

83,616.33 83,616.33 36 
2407-410671-

04-02-540882 

鹤经开环监

表（2024）

33号 

2 
线束生产基

地项目 
52,579.11 52,579.11 36 

2407-410671-

04-01-585209 

鹤经开环监

表（2024）

27号 

3 
汽车电子生

产基地项目 
33,899.62 33,899.62 48 

4 

天海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

研究院及产

业园配套项

目 

50,789.00 50,789.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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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资金额 

建设期

（月） 
项目备案文号 

项目环评批

复文号 

5 

智能改造及

信息化建设

项目 

25,158.05 25,158.05 36 
2407-410671-

04-04-920347 

无需环评批

复 

合计 — 246,042.10 246,042.10 — — — 

由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00,562.82 万元，低于原计划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246,042.10 万元，本公司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募集资

金不足部分本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予以解决，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连接器技改扩产建设项目 83,616.33 83,616.33 

2 线束生产基地项目 52,579.11 52,074.81 

3 汽车电子生产基地项目 33,899.62 19,664.65 

4 
天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研究

院及产业园配套项目 
50,789.00 31,556.56 

5 智能改造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25,158.05 13,650.47 

合计 — 246,042.10 200,562.82 

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将根据各项目的实际进度，通过自有资金先期投入。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支付项目剩余款项及置换先期投入。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截至 2026 年 5 月 13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47,926.5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1 连接器技改扩产建设项目 83,616.33 24,911.49 

2 线束生产基地项目 52,074.81 13,369.86 

3 汽车电子生产基地项目 19,664.65 3,525.16 

4 
天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研究院

及产业园配套项目 
31,556.56 6,120.00 

5 智能改造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13,650.47 - 

合计 — 200,562.82 47,926.51 

四、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4,238.18 万元（不含税），其中承销

及保荐费发行费用中人民币 10,635.90 万元（不含税）已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扣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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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1,519.73万元（不含税），

其余发行费用人民币 2,082.55 万元（不含税）尚未支付，已用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

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费用类别 发行费用总额（不含税） 
预先使用自筹资金支付的

发行费用总额（不含税） 
说明 

保荐及承销费 11,107.60 471.70 自有资金支付 

审计及验资费 1,871.70 671.23 自有资金支付 

律师费 516.98 187.73 自有资金支付 

用于本次发行的

信息披露费用 
547.17 91.51 自有资金支付 

发行手续费及其

他（注） 
194.73 97.56 自有资金支付 

合计 14,238.18 1,519.73 — 

注:因印花税按年度申报且将自动在基本户扣缴，后续印花税 50.15 万元需对应置换，故

本次拟置换的发行费用中“发行手续费及其他”包含印花税。 

五、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及已支付自筹资金 本次置换金额 

1 连接器技改扩产建设项目 24,911.49 24,911.49 

2 线束生产基地项目 13,369.86 13,369.86 

3 汽车电子生产基地项目 3,525.16 3,525.16 

4 
天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研究院及

产业园配套项目 
6,120.00 6,120.00 

5 智能改造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                 -    

6 保荐及承销费             471.70           471.70  

7 审计及验资费 671.23 671.23 

8 律师费 187.73 187.73 

9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91.51 91.51 

10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97.56 97.56 

合计 — 49,446.24 49,4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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